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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做好农药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牧渔业、农林、农牧）厅（局）： 

 

 

为了贯彻实施《农药管理条例》和《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

法》，进一步做好农药登记管理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加强农药登记试验的管理 

 

 

    农药登记试验报告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是做好农药登记管理工作的重要

保证。为了提高农药登记质量，必须加强对农药登记试验、试验单位和试验样品

的管理。 

 

 

（一） 农药登记田间药效试验的管理。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应做好农药登记田间

药效试验申请的审查和批准发放农药田间试验批准证书工作。从 2000 年 7 月 1 日

起，未取得农药田间试验批准证韦而进行的农药田间药效试验，其试验报告在农

药登记审批中不予认可。 

 

 

（二） 农药登记试验单位的认证与管理。农业部负责组织对农药登记药效试验、

残留试验、毒理试验和环境试验单位进行资格认证，并对认证合格的单位发放资

格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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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药登记试验由通过农业部资格认证的单位承担。在农业部组织认证之

前，药效试验和残留试验管白衣业部农药检定所认定的单位承担；毒理学试验暂

由卫生部、农业部批准的农药毒理学试验认可的单位承担；环境试验暂由农业部、

国家环保总局批准或指定的单位承担。 

 

 

（三） 农药登记试验样品的检测与管理。根据《实施办法》第十九条规定，试

验样品须经法定质量检测机构检测，在确认样品有效成分及其含量与标示值相符

后，方可进行试验。法定检测机构是指通过计量认证的省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

门所属的农药检定机构和其他相应的农药质量检测机构。试验样品检测项目主要

是有效成分及含量，检测结果按有关标准综合判定。受委托的质量检测机构对试

验样品检测判定后应加封，并对样品及检测结果保密。农药登记试验承担单位使

用一份加封的样品进行试验，并将另一份加封的试验样品保存 2年备查。 

 

 

二、 完善农药登记审批制度 

 

 

    《实施办法》对农药登记审批作出了一些新的规定，省级以上农药检定

机构要切实做好农药登记审批的衔接工作，完善农药登记审批制度。 

 

 

（一） 农药登记的资料要求。农药研制者和生产者申请农药田间试验和农药登

记，应按照农业部发布的《农药登记资料要求》所规定的不同登记类型和阶段提

供有关资料。 

 

 

（二） 相同产品登记的资料保护。自首家企业的产品获得登记之日起，新农药 7

年内、新制剂 5 年内、新使用范围和方法 3 年内，其他生产企业申请相同产品登

记时必须提供和首家相同的资料，或者产品质量与首家无明显差异，并得到首家

同意，可以使用其部分原药资料和部分制剂资料。在资料保护期限外、如果产品

质量与首家元明显差异，可免交部分原药资料和部分制剂资料。 

 

 

    相同产品包括相同原药和相同制剂。相同原药是指有效成分和杂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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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含量在误差范围之内；相同制剂是指有效成分相同，有效成分含量和主要物化

参数在误差范围之内。 

 

 

（三） 卫生杀虫剂和农药分装登记审批。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省级农药检定

机构停止审批发放《农药分装登记证》和《卫生杀虫剂登记证》。对已经发放的《农

药分装登记证》和《卫生杀虫剂登记证》由省级农药检定机构统一收回，并携带

登记资料，于 2000 年 12 月 30 日前到农业部农药检定所换取《农药临时登记证》。 

 

 

三、 严格执行临时登记有效期限规定 

 

 

    根据《实施办法》第七条第（二）项规定，农药临时登记累积有效期不

得超过 4年。1999 年 7 月 23 日以后审批发放的农药临时登记证，严格执行此项规

定。 

 

 

    1999 年 7 月 23 日以前审批发放的农药临时登记证，按照以下规定办理。 

 

 

（一） 农业部农药检定所负责对登记过的农药产品进行分类清理。对原药和制

剂都属临时登记状态的农药、原药已正式登记而制剂、使用范围和方法属临时登

记的农药、首家已取得正式登记证的相同农药，按照申请正式登记或变更登记提

出相关的资料要求，组织生产相同产品的生产厂家统一进行登记试验协作，试验

费用由各生产厂家分担。 

 

 

（二） 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在组织登记试验协作时，要坚持生产厂家自愿申请登

记和自愿参加登记试验协作的原则。采用的登记试验样品由各试验协作厂家共同

认可，布置的试验点应保证在规定时限内提交可供登记评价的试验报告。 

 

 

（三） 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对参加登记试验协作的生产厂家，农药临时登记证有

效期可续展至 2003 年 12 月 30 日；对不参加登记试验协作的生产厂家，农药临时

登记证累积有效期满 4年的，不再办理续展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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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农业部农药检定所根据农业生产实际和可持续发展要求，从调整农药产

品结构和提高应用水平出发，对已确认不合理的农药产品类型，不再受理正式登

记或变更登记申请。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

所属的农药检定机构要将农药登记管理的有关事项尽快通知到辖区内农药生产企

业。并将在执行过程中的情况和问题，及时报送我部种植业管理司和农药检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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